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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終審法院 

張舉能首席法官  
Dear Sir: 

香港中環昃臣道八號
Tel: 2123-0123 

Fax: 2121-0300
cfaenquiries@hkcfa.hk  www.hkcfa.hk 

本人林哲民, HKID D188015(3) 或 DCMP 254/2018 被告授權人，及今 HCA 936/2023 & HCA 
1109/2023 的原告人。且也剛被律政司長反骨公訴的 KTCC 1674/2023 一案被告人！ 

   有關已被鄺卓宏常務官只謀私利公開違法在其私控下的 HCA 936/2023 & HCA 1109/2023
及另被律政司長反骨公訴在觀塘裁判署的 KTCC 1674/2023 此三大案件，無奈的本受害人也

要於 2023.10.28 日再去信向終院張舉能首席您投訴, 也在 ycec.sg/DCMP254/231028.pdf 可見的高

院鄺卓宏常務官及律政司長的犯罪證據均可確認清楚無疑!  

   但也在 ycec.sg/DCMP254/231101.pdf 可見的司法行政主任吳思冲或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就

替代張舉能首席您敷衍回覆指：「⋯根據紀錄, 上述案件或興其相關案件的司法程序尚未完

結。為免影響司法程序, 待相關案件的所有司法程式完結後(包括上訴), 我們便會在可行情

況下儘快作出回復。⋯」, 這顯然大錯特錯！ 

   也如 HCA 936/2023 一案的 3 被吿簡直是三合會集團,搶劫清倉本帳號金錢外,連全港市民

不足$10,000.-的儲蓄薄也要按月搶劫金錢的行為均在本令狀的申索書中不可否認，因此均在

28 天時限内就不敢提出抗辯即本案已正式結案；但只謀私利受賄的鄺常務官就違規不為本原

告人根據 Cap4A O.19 r2.&O.42 r1.登入最終判決盖章, 顯然是違規的司法程序, 是否?  

    且如上本於 2023.10.28 日再向張舉能首席您投訴也副件鄺卓宏常務官及蘇嘉賢聆案官, 
特别在信中的“其二”的下一段就已清楚指明：「 但鄺常務官亂簽傳票的失態行為又進一步

惡化,也尽管由其亂簽給 HCA 936/2023 案的中銀第 1 被告人申請延後 28 天時限答辯的两次傳

票，但余啟肇聆案官也要認同分别下令於 2023.8.23 日及 2023.10.09 日前要存檔及派送抗辯及

反申索書，但中銀的中倫代表律师顯然辦不到，也即余啟肇聆案官此命令已是 Cap 4A O.58 
r.7(1)的“最終及定局”, 是否? 」, 且更也告知：終院首席您也有權責根據 Cap 4A O.34 r.4 
規則下令：鄺卓宏常務官務必要通知蘇嘉賢聆案官已無權再聆訊, 即已必須將 HCA 936/2023
案的第 1 被告人將於 2023.11.03 日由蘇聆案官的排期審訊删除,以免再浪费法庭時間!  

   但吳思冲主任為何還敢大歪嘴巴颠倒是非當鄺常務官的非法手段為正當的“司法程序”?  

難道吳思冲就不唔怕張舉能首席您也會被人笑甩牙面盲?  也即,張舉能首席您也該親自處理, 

否則, 香港法庭的司法公正獨立將一文不值且臭名遠揚, 並也必會遺臭史冊, 是否?  

    且也因 HCA 936/2023 一案於 2023.11.03 日又於高院 37 庭由蘇嘉賢聆案官聆訊, 但聆訊場

面一塌糊塗已令法庭司法公正的聆訊程序一無俱全, 這就是今要再去信的投訴主題: 

其一，蘇嘉賢聆案官也當庭告知認收：本原告於 2023.10.20 日登入第一被吿人不依余

啟肇聆案官两次命令一再超時限不答辯就可再登入最終判決, 及本原告又於 2023.10.26
日存檔要簡易判決 3 被告均超時限不答辯的傳票申請均也要當庭處理, 且本原告人也告

知蘇嘉賢聆案官無權處理余啟肇聆案官命令的最終判決, 但蘇聆案官就不審訊在先, 反

可當庭要本原告人認可蘇聆案官可審訊後判決可接納 3 被告超 36 萬荒謬的訟費申請的特

定命令, 但在本原告人的反對下才改口認同將以“暫凖訴費命令”處理；  

其二，期後的蘇嘉賢聆案官也當庭認收本原告人的兩份陳詞,且也讀出本陳詞中指控 3
被告人其誓章中均有注明：『本人在此誓章中並不需要對本案所提及的每一指稱或爭議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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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回應』，即蘇嘉賢聆案官已清楚 3 被告人的虚擬誓章已無權支持理當作廢其傳票申請； 

其三， 因此, 本原告人也當庭要求蘇嘉賢聆案官下令 3 被告的代表律師要當庭回答

否認本申索書 4 個關鍵要點的誓詞何在？ 且本原告人也更當庭怒責本案 3 被告正

是三合會集團, 搶劫清倉本帳號金錢外,連全港市民儲蓄薄金錢也要按月搶劫的行為均

在本令狀的申索書中不可否認，且本更也當庭怒責律政司代表律師(也本陳詞 11 段可見)

更不可教唆第 3 被告人造假誓章進一步觸犯 Cap 4A O.41A r.9 藐視法庭及只會滥用公款

庇護公職人犯罪等罪, 但律政司鄺詠豪律師也口啞無言!  但此時的蘇嘉賢聆案官

也反可不當庭貭詢就宣佈原定 2 小時聆訊也只不足 50 分鐘就急速逃避責任宣佈结束審訊

逃之夭夭躲開, 儘管本原告人再三呼請留步非繼續聆訊看 3 被告人的傳票申請是否有權

剔除本令狀的申索書也沒用, 也即法庭公正的審訊程序已徹底完蛋, 是否?  

   由於在上由蘇嘉賢聆案官非常規的聆訊場面也有現埸录音, 張舉能首席您已可輕易查

證, 難道仼由司法行政主任吳思冲只會以一口失態灰溜溜的回覆就可詐稱為：「正當的

“司法程序”」不可投訴處理，也難道就可令閣下不了了之？  

   也尽管蘇嘉賢聆案官的判決書仍未落實，但由鄺卓宏常務官非法操控高院的違規程序布

局已在此聆訊暴哂光，也即鄺卓宏常務官的違規程序布局手段已進一步清楚無疑，如下：  

1. 由於本案 3 被告均超 28 天時限不答辯已敗訴，必在重大行賄下的鄺常務官就首先違規

不為本原吿人根據 Cap4A O.19 r2.& O.42 r1.登入最終判決盖章, 再教唆 3 被告另申請傳

票延期時限或剔除本申索書,再選聽話的聆案官違規聆訊庇護的預謀也由此而来； 

2. 但鄺卓宏常務官的預謀簡直不可思議, 如其違規批給第 1 被告中銀的傳票於 2023. 
8.09 日聆訊,余啟肇聆案官也要聽話下令批予 2023.8.23 日前存檔抗辯書, 但明白中

銀抗辯不了後的鄺卓宏常務官的另一妖魔手段也再出場, 就馬上教唆中銀的代表

律师延後存檔余聆案官命令再前於 2023.8.24 日另批由蘇嘉賢聆案官於 2023.9.11 日

聆訊，本原告人因此也要於 2023.8.28 日去信余啟肇聆案官也副件給蘇嘉賢聆案官

吿知無權否决余聆案官命令也在 ycec.sg/HCA936/230828.pdf 可見，但陰魂落魄的鄺

卓宏常務官也要再下令轉由余聆案官於 2023.9.11 日繼審，且余聆案官也要再下令

中銀的代表律师非於 2023.10.09 日前要存檔抗辯及反申索書不可，因此，本原告人

在前一天去信鄺卓宏常務官, 也在 ycec.sg/HCA936/231019.pdf 可見的告知本原告人

也要根據 Cap 4A O.58 r.7(1)的“最終及定局”於 2023.10.20 日前往登記處存檔誓章

見證表格 39 要求立即蓋章，但鄺常務官就反叫登記處主任躲開不盖章，且也不通

知蘇嘉賢聆案官已無權再聆訊第 1 被告中銀的傳票申請，但如上方框的蘇嘉賢聆

案官反又有禍心的聆案手法突顯已更令高院法規程序一敗塗地更也不可否認； 

特别是本原吿人也於 2023.10.28 日再去信向終院張舉能首席您投訴,且也副件給蘇嘉

賢聆案官就已吿知她已無權聆訊第 1 被告中銀的傳票申請，且也如上方框的蘇嘉賢聆案官

更也已明知 3 被告人申請傳票的誓章也均虛詞詭說, 且更有造假誓詞進一步觸犯 Cap 4A 
O.41 A r.9 藐視法庭等罪不可否認，且本原告人也要各代表律師當庭回答看可否認本申索

書 4 個關鍵要點的誓詞何在？ 但蘇嘉賢聆案官竟反可當庭不貭詢就宣佈结束審訊

等候判決就此逃之夭夭,即显然是由閣下交由司法行政主任吳思冲處理後其秉行公義的

憲制職責已尽失才敢胡說八道當鄺常務官的非法手段為正規的“司法程序”就想庇護犯

罪，也即蘇聆案官才敢有此違規的聆案手法突顯令法庭的司法獨立面孔盡失，是否?  

   也就因如上由鄺卓宏常務官的妖魔手段已更不可思議，這正是今又要再去信向終院張舉

能首席您投訴的關鍵主題, 也更因終院首席您也有權責根據 Cap 4A O.34 r.4 規則下令：鄺卓

宏常務官不可再違規不為本原吿人根據 Cap4A O.19 r2.& O.42 r1.登入第 1 被告人的最終判決盖

章, 且首席您也更該通知蘇嘉賢聆案官根本無權否認余啟肇聆案官“最終及定局”命令再聆

訊第 1 被告人違規的傳票申請，也才不會令高院的司法獨立暗無天日進一步在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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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特别的是,也在前本已去信告知有關 DCMP 254/2018 一案造假賣樓令對本業主的司法

搶劫一案及由 HCA 936/ 2023 案 3 被告人合伙行劫本帳户及市民金錢的“特務治港”内幕仍不

停手也早騙不了習中央及夏寶龍主任。如早於 2023.3.06 日面見李家超時的夏寶龍主任也要由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直言:「香港再不能搞錯方向和搞亂自己,更要按規律辦事!」均有報導！ 

   也就因由如上两大“特務治港”的內幕騙局也早在前的去信司法機構政務長投訴也副件

讓張舉能閣下您清楚無疑內幕騙局來龍去脈並非本人有何過錯!   

特别早在 2019 年前的全港及全球各政界也都尽知全球人人必用本 4 大專利發明且千年不

變均有事實根據，且早尊称本為東方第一聖人也在本信頭的 3 大網站中均可見證，但也就此

急壞了“特務治港”的内幕黑手也要於 2020 年起動“武漢瘟疫騙局”就志在騙本人回港再

“單房隔離檢疫”就可方便下毒也禍害全港全球足 3 年的悲劇也由此而来！ 但本發明更可

令全球進入百歲免醫時代的第二大免疫屏障也早在 3 年前就已尽知全港全球，也就因自 911
後的布殊及奧巴馬兩美國前總統也陷入“特務治港”的內幕黑手的行賄佈局也令拜登現總統

暫無力處理此 COVID- 19 的國際瘟疫乱局的始因也就在本網站中就清楚可見！  

且也在本於 2022.11.24 日的去信陳國基司長一揭就令“特務治港”的内幕黑手進一步面目

全非也要於心有愧被傳言死都不敢留屍，但英威的習大大也就下令不再“隔離檢疫”也由此

而来！ 但死都不敢留屍的“特務治港”内幕黑手也要進出特首辦始於去年 9 月起動由 DCMP 

254/2018 一案造假賣樓令就想騙本人回港的惡作劇佈局，但也騙不了習中央及夏寶龍主任，

因此也要不停力勸李家超特首非“按規律辦事”不可也由此而来! 

且如李特首更於 2023.11.03 日再想率團赴上海出席第 6 场進博會就只想面見習主席另付托

詞自圓其說而已, 但習大大首次不主持開幕也要怒火只去信再由李强總理替代的報導也有可

見!  且“特務治港”内幕黑手势力在近期也要謀殺李克強前總理再架禍給習大大也令國內

政局繁雜化的報導也多可見!  且不盡責的高院潘兆初首席難道也可也於 2023.11.02 日

如司法行政吳思冲主任另有托詞上京企圖就可面會哄騙夏寶龍主任也由此而来，是否?  

但也因由 Cap484 O.6. 指明貴首席法官為司法機構之首，也該盡忠職守「按法規辦事」，且

也該告知：也明知其後代及親友也人人必用本原告東方第一聖人如上两大免疫屏障發明的司

法行政吳思冲主任，不懂感恩謝德也小事一件, 但切莫以為只要胡扯一下鄺常務官的非法手

段為正當的“司法程序”有利可圖，就可當本東方第一聖人為稻草人更可左右開弓再教唆蘇

嘉賢聆案官颠倒法規不經正規審訊程序也可亂判一通就可免罪?  是否?  

也因如上高院的違規操控已進一步惡化, 現只剩張舉能首席您才可下令堅守法庭的司法

獨立不受干涉，才可免香港大都會突變為“大刀會”令一國兩制的法制基礎及基本法的國際

面孔盡失， 因此，如今的本信也要副件中聯辦轉董經緯署長、夏寶龍主任及習中央跟進！ 

如有疑問敬請傳真到 3007-8352 或由 6147-7033 手機號告知！    
謹此, 本信只 3 頁, 稍後在 www.ycec.sg/DCMP254/231107.pdf or ycec.net 可見! 

2023 年 11月 7日                                             

  DCMP 254/2018 被告授權人 

                                                    HCA 936/ 2023  原告人   

副件給                                                  林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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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鄭雁雄主仼轉習中央、董經緯署長及夏寶龍主任    Tel: 2831-4333  Fax: 257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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